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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廠商偷工減料並造假試體送驗，獲取不法利益 
 
採購弊端發生時點 
□招標 □審標 □決標 ■履約管理 □驗收 □保固 

態樣 4.2：材料抽驗檢驗不實 

態樣 4.5：偷工減料及監造不實 

 

項目 說明 

案情 

  廠商得標用戶接管工程，路面回填材料未依契約規定確實過篩及添
加化學摻料拌製，有減少拌和時間及材料費用等偷工減料情事，並以造
假之回填材料試驗報告申請估驗款，期間委外監造人員亦知悉實情，仍
協助廠商獲取不法利益。 

懲處
情形 

一、施工廠商人員經法院判決： 
(一) 廠商負責人犯刑法之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 1年。 
(二) 廠商副理及工地主任犯刑法之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 6月。 
二、委外監造人員經法院判決： 

犯政府採購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之違法審查圖利罪，處有期徒刑 1
年 2月。 

三、機關通知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： 
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
報。 

提報單位：中央採購稽核小組 

 


